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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市红十字会

2023 年捐赠账户审计报告

承冀审所会字【2024】第 1003 号

承德市红十字会：

一 、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承德市红十字会(以下简称“贵单位”)捐赠账户的财务报表，包

括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3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以及

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贵单位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3 年度

的业务活动情况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

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贵单位，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

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

提供了基础。

三、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贵单位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负责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

定编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

使财务收支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贵单位的持续经营能力，披露与持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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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相关的事项，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管理层计划清算贵单位、终止运营或

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治理层负责监督贵单位的财务报告过程。

四、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获取合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

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

由于舞弊或错误所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收支使

用者依据财务收支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

疑。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1)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

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

基础。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

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

错报的风险。

(2)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

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3)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

性。

(4)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取的审计

证据，就可能导致对贵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

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

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

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贵单位不能持续经营。

(5)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包括披露),并评价财务报表是否

公允反映相关交易和事项。

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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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包括沟通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附件：1、被审计单位资产负债表

2、被审计单位业务活动表

3、被审计单位现金流量表

4、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附注

2024 年 2月 27 日









财务报表附注

一、承德市红十字会基本情况（以下简称红会）

法定代表人：曾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3130800MB1P30917R。

住所：承德市双桥区牛圈子沟口。

机构类型：群众团体。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红会财务收支编制是以持续经营假设为基础，以 1月 1日起 12 月 31 日止为

一个会计年度。以上财务收支数据包含会员会费、捐赠款物、财政补助收入、动

产和不动产收入以及其他合法收入，不包含财政拨款收入。

按照国务院关于财政拨款预决算情况应在财政批复后及时向社会公开的要

求，红会 2023 年度的财政预算和财政拨款收支决算将向社会公布。因此，本财

务报告不含红会财政拨款的收支情况。

三、遵循《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声明

红会编制的财务收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发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

计制度》,真实、完整地反映了红会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及 2023 年度

的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四、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说明

(一)会计年度

红会采用公历年制，即公历 1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为一个会计年度。

(二)记账本位币

红会采用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编制本财务收支时所采用的货币为人民币。

(三)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除特别说明的计价基础外，均按取得时的实

际成本计价。

(四)外币业务核算方法

红会会计年度内涉及的外币收支业务，按业务发生当日的市场汇价折合为人

民币记账，年末对货币性项目按年末的市场汇率进行调整，由此产生的汇兑损益，



按用途及性质计入当期筹资费用。

(五)流动资产

1、货币资金包括库存现金、银行存款等。

2、短期投资是指红会依法取得的，持有时间不超过 1年(含 1年)的投资。

3、应收及预付款项是指红会在开展业务活动中形成的各项债权，包括应收

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应收款项和预付账款。

4、存货

(1)存货的分类

存货主要为捐赠物资及其他物资。

(2)存货取得和发出的计价方法

存货在取得时按实际成本计价。受赠书画及纪念品等以名义金额计价。

(3)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认和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

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

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同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

影响。

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其可变现净值低

于成本时，提取存货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通常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

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

素已经消失，导致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大于其账面价值的，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

准备金额内予以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六)非流动资产

1、长期投资是指红会依法取得的，持有时间超过 1年(不含 1年)的各种股

权和债权性质的投资。

(1)长期股权投资

红会长期股权投资在取得时按初始投资成本计价。对被投资单位没有控制、

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采用成本法核算；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

重大影响的，采用权益法核算。

(2)长期债权投资



红会长期债权投资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作为初始投资成本。长期债权投资应

当按照票面价值与票面利率按期确认利息收入。长期债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债

券面值之间的差额，在债券持续时间，按直线法于确认债券利息收入时予以摊销。

处置长期债权投资时，实际取得的价款与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投资

收益。

(3)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①红会期末对长期投资逐项进行检查，按单项投资可回收金额低于账面价值

的差额计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②在建工程是指红会已经发生必要支出，但尚未完工交付使用的各种建筑

(包括新建、改建、扩建、修缮等)和设备安装工程。

③固定资产是指红会持有的使用期限超过 1年(不含 1 年),单位价值在规定

标准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 包括房屋及构筑物、

专用设备、通用设备等。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标准，但是耐用时间超过 1年(不

含 1年)的大批同类物资，应当作为固定资产核算。

④无形资产是指红会持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包括专利

权、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非专利技术等。

(七)非流动负债

1、短期借款是指红会借入的期限在 1年内(含 1年)的各种借款。

2、应付及预收款项是指红会在开展业务活动中发生的各项债务，包括应付

票据、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等应付款项和预收账款。

3、应付职工薪酬是指红会应付未付的职工工资、津贴补贴等。

4、应缴款项是指红会应缴未缴的各种款项。

5、长期借款是指红会借入的期限超过 1年(不含 1年)的各种借款。

6、长期应付款是指红会发生的偿还期限超过 1 年(不含 1年)的应付款项，

主要指融资租入固定资产发生的应付租赁款。

(八)限定性净资产、非限定性净资产

红会的净资产是指资产减去负债后的余额。净资产按照其是否受到限制，分

为限定性净资产和非限定性净资产等。

资产或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如资产投资利益和利息等)的使用受到资产



提供者或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设置的时间限定或用途限定，则由此形成

的净资产为限定性净资产；除此之外的其他净资产，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九)收入

收入是指红会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导致本期净资产增加的经济利益或者服

务潜力的流入，收入按照其来源分为捐赠收入、会费收入、提供服务收入、政府

补助收入、投资收益、商品销售收入等主要业务活动收入和其他收入等。本报表

反映的主要收入为接受国内外组织和个人捐赠的款物、动产不动产的收入、红十

字会会员缴纳的会费等。

红会按以下规定确认收入实现，并按已实现的收入记账，计入当期损益。

1、对非交换交易产生的收入红会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

(1)相关经济利益或服务潜力的资源能够流入红会并为红会所控制，或者相

关的债务能够得到解除；

(2)能够引起净资产增加；

(3)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的计量；

(4)无条件的捐赠，在收到时确认收入；附条件的捐赠，在取得捐赠资产控

制权时确认收入；但当红会存在需要偿还全部或部分捐赠资产或者相应金额的现

时义务时，应当根据需要偿还的金额确认一项负债和费用。

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应当以其公允价值确认收入。捐赠方在捐赠时，

应当提供注明捐赠非货币性资产公允价值的证明，如果不能提供上述证明，接受

捐赠方不得向其开具公益性捐赠票据，不得确认为捐赠收入。

2、对于因交换交易所形成的商品销售收入，在下列条件同时满足时予以确

认：

(1)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2)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

实施控制；

(3)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民间非营利组织；

(4)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3、对于因交换交易所成本的提供劳务收入，应当按以下规定予以确认：

(1)在同一会计年度内开始并完成的劳务，应当在完成劳务时确认收入；



(2)如果劳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的会计年度，可以按完工进度或完成的

工作量确认。

4、对于因交换交易所形成的因让渡资产使用权而发生的收入应当在下列条

件同时满足时予以确认：

(1)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民间非营利组织；

(2)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十)成本或者费用

1、成本或者费用是指红会开展业务及其他活动发生的资金耗费和损失。

2、红会的成本或者费用包括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筹资费用和其他费

用等。

业务活动成本是指红会为了实现业务活动目标、开展项目活动或者提供服务

所发生的费用。

管理费用是指红会为组织和管理业务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费用。

筹资费用，是指红会为筹集业务活动所需资金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为了获得

捐赠资产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应当计入当期费用的借款费用、汇兑损失(减汇兑收

益)等。为了获得捐赠资产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举办募款活动费、准备、印刷和发

放募款宣传资料费以及其他与募款或者争取捐赠资产有关的费用。

其他费用，是指红会发生的、无法归属到上述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或者

筹资费用中的费用，包括固定资产处置净损失、无形资产处置净损失等。

3、红会开展多项业务活动或者属于业务活动、管理活动和筹资活动等共同

发生的，应当正确归集开展业务活动发生的各项费用数；无法直接归集的，应当

按照合理的方法在各项活动中进行分配。

红会的经营支出与经营收入应当配比。

红会的支出一般应当在实际支付时予以确认，并按照实际支付金额进行计量。

五、财务收支项目注释

以下注释项目除非特别指出，期初指 2023 年 1 月 1 日，期末指 2023 年 12

月 31 日，本期指 2023 年度，上期指 2022 年度。

(一)货币资金 单位：元

项 目 期初余额 期末余额

银行存款 3,592,159.04 3,954,640.23



合计 3,592,159.04 3,954,640.23

其中含 1年期定期存款 2,000,000 元。

（二）存货 单位：元

项 目 期初余额 期末余额

存货 292,500.00 340,914.00

合计 292,500.00 340,914.00

（三）净资产 单位：元

类别 期初余额 期末余额

非限定性净资产 3,884,659.04 4,295,554.23

其中：捐赠结转 3,779,188.55 4,202,752.77

上级拨款结转 105,470.49 92,801.46

限定性净资产

合计 3,884,659.04 4,295,554.23

注：2017 年 7 月份，接受北京红十字会捐赠物资 2,760,038.60 元，因数量、

种类、规格繁多，无法实现逐一清点，当年直接根据捐赠方清单分配、发放至各

县区红十字会，经各县区红十字会发放该批物资后陆续上报回执，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该批物资未发放完成部分退回红会库房，清点后入账。共计发放物

资 2,698,215.60 元，库存 126,760.00 元（其中盘盈物资 78,597.00 元，盘亏物

资 13,660.00 元），本业务数据不包含在本年捐赠收入和本年捐赠支出中。

（四）捐赠收入

1、捐赠收入总体情况 单位：元

类别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捐款
收入

1,410,434.24 1,410,434.24 11,678,049.33 11,678,049.33

捐物
收入

3,327,200.00 3,327,200.00 2,896,670.00 2,896,670.00

合计 4,737,634.24 4,737,634.24 14,574,719.33 14,574,719.33

2、按类别列示： 单位：元

项目类别 本期发生额

2022 年“9.9 公益日”项目 82,372.00

博爱一日捐市本级 640,941.98

捐赠物资 3,327,200.00

定向捐款 82,700.00

县区上缴博爱一日捐 331,125.66

2023 年 5.8 公益日守护生命,唤醒心跳项目 101,048.81



2023 年 5.8 公益日河北爱心助困送温暖 69,319.39

2023 年 5.8 公益日河北社区爱心服务角项目 72,926.40

鲜花送英雄活动 30,000.00

合计 4,737,634.24

本表已将期初为借方余额的项目本年发生额调整至“一日捐市本级”。

3、大额资金捐赠收入 单位：元

捐赠人 捐赠金额 备注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50,000.00
定向捐赠用于承德市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纪念园建

设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30,000.00 定向捐赠用于承德市红十字会“鲜花送英雄”活动

合计 80,000.00

4、大额物资捐赠收入 单位：元

捐赠人 捐赠物资价值

福建省红十字会 3,000,000.00

上海千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67,200.00

北京泽瑞福达商贸有限公司 160,000.00

合 计 3,327,200.00

注：以上大额捐赠为向承德市红十字会捐赠 3万元以上的明细情况。

（五）会费收入 单位：元

类别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会费

收入
11,030.00 11,030.00 7,030.00 7,030.00

合计 11,030.00 11,030.00 7,030.00 7,030.00

（六）其他收入 单位：元

类别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利息

收入
42,480.39 42,480.39 43,692.28 43,692.28

合计 42,480.39 42,480.39 43,692.28 43,692.28

（七）业务活动成本

1、总体情况 单位：元

类别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非限定性

限

定

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

性
合计



捐赠

支出
4,479,566.81 4,479,566.81 14,922,301.28 14,922,301.28

会费

支出
14,713.60 14,713.60 6,914.40 6,914.40

合计 4,494,280.41 4,494,280.41 14,929,215.68 14,929,215.68

2、按公益项目类别列示： 单位：元

项目类别 本期发生额

2022 年“9.9 公益日”项目 82,372.00

博爱一日捐市本级 580,267.61

捐赠物资 3,327,200.00

定向捐款 82,700.00

新冠肺炎市本级非定向 6,250.00

县区上缴博爱一日捐 157,609.00

团体会费 14,713.60

2023 年 5.8 公益日守护生命.唤醒心跳项目 101,048.81

2023 年 5.8 公益日河北爱心助困送温暖 69,319.39

2023 年 5.8 公益日河北社区爱心服务角项目 72,800.00

合计 4,494,280.41

本表已将期初为借方余额的项目本年发生额调整至“一日捐市本级”。

（八）利息费用支出 单位：元

项目类别 本期发生额

利息费用 60.00

合计 60.00

六、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

无。

七、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况

无。

八、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无。

九、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无。

十、财务收支的批准报出

本财务收支经承德市红十字会于 2024 年 2 月 21 日批准报出。



承德市红十字会

2024 年 2 月 21 日


